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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有”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源头防治、节约资源、节能降耗、

减污降碳、提质增效为目标，结合公司的发展需要，现全面启动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核办法》（发改委、环保部第

38号令）、《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布2023年第一批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的

通告》等文件要求，现公示我公司相关信息。

企业名称 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朱辉

企业所在地址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路16号

使用有毒有害原料

的情况

名称 使用量t/a 贮存及用途

1,4-丁二醇 0.714

贮存于对应危化

品库或罐区等，

用于产品生产

31%盐酸 50000
N-甲基二乙醇胺 1.456

PEG 80.3215
TDI-80 15.841
丙酮 35.945
丙烯腈 1726.8

铂+钯催化剂 0.8
醋酐 20.9
醋酸 1.687

对苯二酚 1.66
多聚甲醛 1802.85
甲醇 186446.05
甲醛 191400.38
磷酸 0.203
硫酸 31.56
氯苯 79

氯化锌（工业级） 20
浓硫酸 8.6
氢氧化钠 8.51
三聚甲醛 940.4
杀菌剂MV 1.5435
铁钼催化剂 12.7
脱盐水 1864.11

无水硫酸钠 10
无水氯化钙 4

液碱 293.76
乙二醇 1057
乙酸酐 80.76
银催化剂 0.0032

排放有毒 废气 名称 2022年排放浓度mg/m3 排放量t（许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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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质

的情况

）

氨（氨气） 1.3917 /
丙酮 0.1667 /
丙烯腈 0.0333 /
臭气浓度 371 /

挥发性有机物 4.2689 2.1222
甲醇 6.6330 /
甲醛 1.3997 /
甲酸 0 /
颗粒物 2.2509 0.5219
硫化氢 0.0151 /
硫酸雾 2.282 /
氯苯 0.0808 /
氯化氢 5.708 /
氯甲烷 4.075 /
一氧化碳 71.9584 /
乙酸 0.1317 /

废水

名称 2022年排放浓度
排放量t（许可项

）

苯酚 0.0013 /
氯苯 0.0179 /
悬浮物 34.7222 /

总磷（以P计） 0.0608 0.0149
氰化物 0 /

五日生化需氧量 16.125 /
化学需氧量 86.5744 21.605

氯化物（以Cl-计） 487.5833 /
全盐量 1596.667 /
总有机碳 49.4583 /

总氮（以N计） 8.1299 2.0197
甲醇 0 /
pH值 7.77 /

氨氮（NH3-N） 0.6374 0.1592
丙烯腈 0 /
甲醛 0.345 /

危险废物产生及

处理处置情况

危废名称
年产生量

（T）
年处置量

（T） 处置方式

废包装物 32.57 32.57
委托

有资

质单

位处

置

废包装桶 8.046 7.577

污泥 677.678 671.601

蒸馏残渣 40.203 40.203

废活性炭 19.911 19.911

实验室废液 0.583 0.583

废机油 1.795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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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氯化锌 26.873 26.873

废电池 0.466 0.466

废干燥剂 1.462 1.462

铁钼催化剂 30 30

废铂催化剂 1.16 1.16

废钯催化剂 0.36 0.36

依法落实环境风

险防控措施情况

企业实施了环境安全达标建设及危废规范化整治达标活动，应

急预案已经备案

1、建立环境保护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2、按照环保要求进行环境评价和竣工验收程序；

3、已按要求设置危废暂存库，并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废转移

协定，危废转移台账记录并存档备查。


